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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市招生委员会关于印发《福清市 2021 年 
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 

市教育局、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各幼儿园：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各级各类幼儿园的招生行为，确保适龄幼

儿招生工作稳妥、有序、顺利地进行，根据《福州市教育局关于

印发福州市 2021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榕教幼

〔2021〕6号）精神，结合我市学前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经市招

生委员会研究印发福清市 2021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请认

真贯彻执行。 

附件：福清市 2021 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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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市 2021 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各级各类幼儿园的招生行为，确保适龄幼

儿招生工作稳妥、有序、顺利地进行，根据《福州市教育局关于

印发福州市 2021 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榕教幼

„2021‟6号）精神，结合我市学前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经市招

生委员会研究，现就福清市 2021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提出如下

意见：  

一、 基本原则 

（一）坚持科学布局，多渠道接纳的原则。优化学前教育资

源布局，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教育

服务；多渠道接纳适龄幼儿入园，努力满足适龄儿童的入园需求。 

(二) 坚持公益性、普惠性的原则。遵循学前教育公益性、普

惠性的指导思想，强化政府职能，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逐步完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确保入园率稳步

提升。 

（三）坚持实事求是、稳步推进的原则。根据我市适龄幼儿

数及学前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各幼儿园的计划招生数

及班级数，并稳步推进公办幼儿园招生改革工作。 

（四）坚持相对就近、免试入园的原则。根据我市公办幼儿

园的分布情况，合理划定招生服务片区。幼儿入园除进行健康检

查外，各级各类幼儿园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入园、编班测试。 

（五）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各幼儿园应在幼儿园微信公

众号或幼儿园门口醒目位臵以招生公告等形式主动向社会公开秋

季招生信息（内容包括招生方式、招生对象、计划招生数、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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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数、报名时间、招生服务片区、招生程序、收费标准、咨询

电话等），接受社会监督。  

二、入园年龄 

年满三周岁（2017年 9月 1日至 2018年 8月 31日期间出生）

的适龄幼儿。 

三、招生办法 

（一）中心城区公办幼儿园 

1.招生方式 

中心城区公办幼儿园的招生工作实行随机派位和自主招生相

结合的办法，各园应提供计划招生数 40%比例的学额（机关幼儿园

提供计划招生数 30%比例的学额），采取家长预报名登记、随机派

位（电脑摇号）的方式招生，剩余的学位由幼儿园自主招生。 

参加随机派位（电脑摇号）的公办幼儿园有 30所： 

（1）直属幼儿园（24所）：实验幼儿园、实验幼儿园分园、

机关幼儿园、市直幼儿园、城关幼儿园、元洪幼儿园、瑞亭幼儿

园、融西幼儿园、滨江幼儿园、凯景实验幼儿园、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幼儿园、康辉幼儿园、百合幼儿园、东区第一幼儿园、实验

儿童学园、融侨幼儿园、启航幼儿园、第二实验幼儿园、南江滨

幼儿园、侨乡幼儿园、向阳幼儿园、行知幼儿园、海峡幼儿园、

黎明幼儿园  

（2）中心幼儿园（3 所）：玉屏中心幼儿园、宏路中心幼儿园、 

音西中心幼儿园（滨江幼儿园霞盛园区） 

（3）小学附设幼儿园（3所）：西园小学（幼儿园）、东方红

小学（幼儿园）、第二实验小学（幼儿园） 

各园具体信息详见《福清市 2021年秋季中心城区公办幼儿园

招生信息表》（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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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生对象 

（1） 随机派位（电脑摇号） 

参加随机派位（电脑摇号）招生的适龄幼儿必须持招生服务

片区范围内相关社区、村居户籍。   

为保证公平性，每个符合随机派位（电脑摇号）条件的适龄

幼儿只能享受一次派位机会，即只能从以上 30所城区公办幼儿园

中任选一所进行预报名登记，若重复报名，将取消派位资格。双

胞胎或多胞胎共用同一个预报名编号并备注双胞胎或多胞胎信息，

若派位成功，将同园入读，相应名额在幼儿园原招生计划基础上

增加。 

（2）自主招生 

各幼儿园自主招生工作应由幼儿园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

究确定录取的幼儿名单，原则上优先招收市委、市政府有关文件

规定的政策照顾对象和招生服务片区户籍的适龄幼儿。 

3.招生服务片区 

根据相对就近入园原则，以下社区、村居列入中心城区公办

幼儿园招生服务片区范围。 

街 道 
招生服务片区 

社 区 村 居 

玉屏街道 

一拂、小桥、西大、西云、金墩、锦云、

柳池、向高、步行街、北大、小北、玉屏、

玫瑰园、幸福、融北、西文、凤翔、玉北 

石井村 

音西街道 
凤山、融西、融音、侨盛、滨江、福景 

清华、融侨城、福和、福百、京东方 

霞盛支部（广兰、新厝、霞盛） 

东园支部（东桥、园中） 

溪前支部（杨厝、溪前东、溪前西、桔围） 

音埔支部、林中支部 

洋埔村、瑶峰村、西楼村、马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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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路街道 景江、宏路、崇文 石门村、溪下村、宏路村 

石竹街道 福耀、福兴、融辉、名辉 北前亭村 

龙江街道 龙江、南门、天宝、祥兴 霞楼村、观音埔村、小南洋村 

龙山街道 
东皋、融东、瑞云、瑞亭 

明越、龙新、三福 
龙东村、东刘村、玉峰村、南宅村 

阳下街道 虎溪、洪宽（仅限盈丰花园） 奎岭村 

以上招生服务片区范围的幼儿户籍迁入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2 日，以户口簿登记日期为准。 

4.招生程序 

（1）各园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招生公告报教育主管部

门备案，于招生工作开始前一周向社会发布。 

（2）8 月 7日（星期六）上午 9:00，各园同时向社会发布招

生公告，同时开通咨询电话并做好政策宣传。 

（3）家长预报名登记：各园于 8月 14 日—8 月 15 日上午 8:00

—12:00，下午 2:00—6:00 开展现场预报名并审核报名材料（提

交材料内容详见各园招生公告）。报名现场应做好疫情防护措施，

保持宽敞通风。各园均不以预报名先后顺序作为录取依据，符合

条件的招生对象均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参加预报名登记，逾期报名

的视为自动放弃。 

（4）8 月 16日各园进行幼儿户籍查验。 

（5） 8月 17日—8月 18日各园将符合随机派位（电脑摇号）

条件且核准无误的幼儿信息录入福清市城区公办幼儿园招生派位

信息库，同时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6）8 月 19 日下午 3:00 各园在园门口向家长公示符合随机

派位（电脑摇号）条件的幼儿名单及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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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月 20日上午 9:30，在福清市实验幼儿园进行随机派

位（电脑摇号）招生。各园若符合派位条件的幼儿数未超出本园

随机派位学位数的，将予以全部录取。若符合派位条件的幼儿数

超出本园随机派位学位数的，将采取随机派位（电脑摇号）。 

（8）8 月 20日下午 5:30各园在园门口醒目位臵公示本园拟

录取的新生体检名单（包含电脑摇号结果名单）并上报教育主管

部门备案，招生工作全面结束。 

5.监督管理 

派位现场将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街道分管领导、参与

随机派位（电脑摇号）的幼儿园家长代表到场见证，并由福清市

纪委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 

派位结果当场打印后加盖教育主管部门公章由各园带回公示，

当日福清市教育局通过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布各幼儿园摇号结果。 

（二）镇（街）中心幼儿园 

1.招生方式：除玉屏、宏路、音西中心幼儿园（滨江幼儿园

霞盛园区）列入中心城区公办幼儿园随机派位（电脑摇号）招生

外，其余中心幼儿园应将不低于计划招生数 70%比例的学额，采取

公平、公开（如电话报名、抽签等）的方式招生，剩余学位由幼

儿园自主招生。自主招生由各幼儿园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

确定录取的幼儿名单，原则上优先招收市委、市政府有关文件规

定的政策照顾对象及本园招生服务片区户籍的幼儿。 

2.报名条件：持中心幼儿园招生服务片区户籍的适龄幼儿。 

3.招生服务片区：详见《福清市 2021 年秋季镇（街）中心幼

儿园招生信息表》（附件 2）。 

4.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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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园在招生前应通过公安户籍摸底等方式统计本园招生

服务片区的适龄幼儿数，若符合报名条件的适龄幼儿数未超出本

园计划招生数 70%比例的，予以全部录取；若符合报名条件的适龄

幼儿数超出本园计划招生数 70%比例的，应采取公平、公开的方式

招生。 

（2）各园招生公告需上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并于招生前一

周向社会公布。 

（三）小学附设幼儿园（班） 

由各小学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采取公平、公开的方式招生，招

生时间自行确定。 

（四）民办幼儿园 

提供普惠性服务的民办幼儿园和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面向社

会自主招生，各园招生公告（或简章）报辖区中心幼儿园审核后

上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方可向社会发布，不得进行不实宣传，收

费项目和标准应向社会公示，主动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不

得违规收费。具体信息详见《福清市 2021年秋季民办幼儿园招生

信息表》（附件 3）。 

四、招生工作要求 

（一）7 月 1日福清市教育局通过微信公众号“福清市教育局

微学堂”向社会发布《福清市招生委员会关于印发福清市 2021年

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融招委会„2021‟3 号），做好

政策宣传。 

（二）各公办幼儿园应成立以园长（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认真做好招生前的准备工作。园长（校长）

要与教育局主要领导签订招生工作责任书，确保招生工作平稳、

规范、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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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园应准确掌握招生政策，增强法制观念、政策意识

和服务意识，设立招生咨询电话，耐心解答家长咨询，热情、细

致做好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及时化解招生工作中出现的矛盾问

题，严肃招生纪律，共同维护教育公平，保证社会安定稳定。 

（四）幼儿园收费应严格按照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各

级各类幼儿园应向社会公布收费事宜，并自觉接受发改、财政和

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严禁借招生收取赞助费、兴趣小组费，严

禁提前收费、一次性收费等行为。 

（五）根据国家《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和《托

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规定，幼儿入园前必须进行体检，

合格后方可入园。各园不得招收未体检幼儿、不及龄幼儿入园。 

（六）各园在开展招生工作时，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不麻痹、不厌战、不松懈，落实疫情防控责任，把常态化疫情防

控各项措施落实落细。 

五、本《意见》未尽事宜由福清市教育局负责解释。 

 

附件： 

1.福清市2021年秋季中心城区公办幼儿园招生信息表 

2.福清市2021年秋季镇（街）中心幼儿园招生信息表 

3.福清市2021年秋季民办幼儿园招生信息表 

 

 

福清市招生委员会 

2021 年 7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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